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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艺术学院教育实习实践安全管理

规定》的通知
                      

全体教师、学生：

《艺术学院教育实习实践安全管理规定》经学院党政联

席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15年06月01日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综合办公室      2015年06月01日印发



艺术学院教育实习实践安全管理规定
    

实习实践活动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

学生实习过程中的安全，结合学院实际建立学生实习实践

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条

因教学需要任课教师带领学生到校外场所开展实践教

学，必须提前向学院提出申请，并注明实践教学课时、地

点、责任人等内容，经教学主管院长同意方能带领学生外

出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第二条

各系（部、室）要在“实习计划”中，制定实习期间

的安全措施和要求。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外出安全教育，

严格课外实践教学管理。实践期间，任课教师负责学生考

勤工作，实行出校门、离开实践教学场所点名制度，发现

问题及时与辅导员，系（部、室）负责人联系。

第三条

实习前，系（部、室）负责组织实习动员会，指导教

师和实习学生必须全体参加，安全负责人到会提出实习安

全工作的要求。

第四条

开展校外实习实践的学生，系（部、室）必须在出发

前为外出师学生办理全程意外保险。

第五条

严禁教师和学生在实习实践期间进入不健康娱乐场所

，不得私自参加或组织进行野营、篝火、游泳、垂钓、酗



酒等活动。

第六条

校外的集中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必须住宿实习地点，

不得擅自离开实习现场。确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时，必须

根据具体情况，向系（部、室）负责人请假，由系（部、

室）做好有关的安排后，方可离开。

第七条

对学生自己联系的实习，学生必须提出书面申请，持

本人与用人单位签具的劳动用工协议或劳动用工合同，或

单位接收实习的证明及复印有学生家长身份证的家长同意

意见书（身份证复印件与意见书必须在同一张纸上，且家

长的签名与身份证的名字一致），经系（部、室）负责人

批准并在学校请假后，方可离开学校参加实习。自主安排

实习的学生必须参加实习动员会，参加有关的实习安全教

育。

第八条

实习中带队教师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必须本着“安全

第一”的原则，果断采取措施，并及时向系（部、室）负

责人汇报，不得隐瞒。对实习中违反有关安全要求的师生

，从严处理。

第九条

本规定由艺术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